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区内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入库工作的通知

区内各有关建筑业企业：
　　为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依法依规引导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产值数据纳入全市经济统计，确保产值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反映我市建筑业发展态势，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2021年“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等要求，现就进一步做好区内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入库工作通知如下：
　　一、入库对象
　　区内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
　　二、入库完成时间
　　2022年6月初前完成（每季度的月初开始申请入库）。
　　三、工作要求
　　区内各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应积极配合区统计局及时办理企业入库和上报企业产值等统计所需资料。具体统计入库和数据上报请咨询南海区统计局各镇（街道）统计人员，南海区统计局各镇（街道）统计人员具体联系方式见附件。
附件1：建筑业入库注意事项.docx
附件2：南海区各镇（街道）统计人员联系方式.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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